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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水平测试管理，促其规范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普通话水

平测试（以下简称测试）是对应试人运用普通话的规范程度

的口语考试。开展测试是促进普通话普及和应用水平提高的

基本措施之一。 第三条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颁布测试等级

标准、测试大纲、测试规程和测试工作评估办法。 第四条 国

家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对测试工作进行宏观管理，制定测试的

政策、规划，对测试工作进行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和检查评

估。 第五条 国家测试机构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领导下

组织实施测试，对测试业务工作进行指导，对测试质量进行

监督和检查，开展测试科学研究和业务培训。 第六条 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语言文字工作部门（以下简称省级语言文字工

作部门）对本辖区测试工作进行宏观管理，制定测试工作规

划、计划，对测试工作进行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和检查评估

。 第七条 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可根据需要设立地方测试机

构。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测试机构（以下简称省级测试机构

）接受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及其办事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国

家测试机构的业务指导，对本地区测试业务工作进行指导，

组织实施测试，对测试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，开展测试科学

研究和业务培训。 省级以下测试机构的职责由省级语言文字

工作部门确定。 各级测试机构的设立须经同级编制部门批准

。 第八条 测试工作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。国家部委直属单位



的测试工作，原则上由所在地区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

实施。 第九条 在测试机构的组织下，测试由测试员依照测试

规程执行。测试员应遵守测试工作各项规定和纪律，保证测

试质量，并接受国家和省级测试机构的业务培训。 第十条 测

试员分省级测试员和国家级测试员。测试员须取得相应的测

试员证书。 申请省级测试员证书者，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

熟悉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政策和普通语言学理论，熟悉方言

与普通话的一般对应规律，熟练掌握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常

用国际音标，有较强的听辨音能力，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。 

申请国家级测试员证书者，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和两年以上省级测试员资历，具有一定的测试科研能力和

较强的普通话教学能力。 第十一条 申请省级测试员证书者，

通过省级测试机构的培训考核后，由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

颁发省级测试员证书；经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推荐的申请

国家级测试员证书者，通过国家测试机构的培训考核后，由

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颁发国家级测试员证书。 第十二条 测

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聘任测试员并颁发有一定期限的聘书。 

第十三条 在同级语言文字工作办事机构指导下，各级测试机

构定期考查测试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，并给予奖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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